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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不問何人於訴訟程序上，均有作證之義務。是故刑事訴訟法第一百

七十八條第一項規定：「證人經合法傳喚，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，得

科以五十元以下之罰鍰，並得拘提之；再傳不到者亦同」。俾藉訊問證

人而達發見真實之目的。此為維持社會秩序，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。告

發人為刑事訴訟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，法院如於訴訟程序中認有命其

陳述見聞事實之必要時，自得以其為證人而依上開規定辦理。本院院字

第四十七號解釋，認對告發人得適用當時之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即

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八條之規定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
釋字第二五○號解釋（79.1.5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：「現役軍人，不得兼任文官」，係指正在

服役之現役軍人不得同時兼任文官職務，以防止軍人干政，而維民主憲

政之正常運作。現役軍人因故停役者，轉服預備役，列入後備管理，為

後備軍人，如具有文官法定資格之現役軍人，因文職機關之需要，在未

屆退役年齡前辦理外職停役，轉任與其專長相當之文官，既與現役軍

人兼任文官之情形有別，尚難謂與憲法牴觸。惟軍人於如何必要情形下

始得外職停役轉任文官，及其回役之程序，均涉及文武官員之人事制

度，現行措施宜予通盤檢討，由法律直接規定，併此指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：「現役軍人，不得兼任文官」，係指正在

服役之現役軍人不得同時兼任文官職務，旨在防止軍人干政，以維民主

憲政之正常運作，至已除役、退伍或因停役等情形而服預備役之軍人，

既無軍權，自無干政之虞。

依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、同條例施行細

則第九條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二項規定，常備軍官在現役期間，經核准任

軍職以外之公職者，自核准之日起為外職停役。外職停役人員係服預備

役，經層報國防部核定後，通知後備軍人管理機關列入後備管理。依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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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，是項停役人員為後備軍人，已無現役軍人

身分。如具有文官法定資格之現役軍人，因文職機關之需要，在未屆退

役年齡前辦理外職停役，轉任與其專長相當之文官，與現役軍人兼任

文官之情形有別，尚難謂與首開憲法規定有何牴觸。

現行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僅有「停役」之規定，並未直接規定

「外職停役」，「外職停役」一詞，見之於該條例施行細則第九條第一

項第八款、第十條、第十二條等有關規定，而外職停役人員轉任文官

後，又得回服現役或晉任軍階，易滋文武不分之疑慮，且軍人於如何必

要情形下，始得以外職停役方式轉任文官，其停役及回役之程序如何，

均涉及文武官員之人事制度，現行措施宜本憲法精神通盤檢討改進，由

法律直接規定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二五一號解釋（79.1.19.）

【解釋文】

違警罰法規定由警察官署裁決之拘留、罰役，係關於人民身體自由

所為之處罰，應迅改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，以符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之

本旨，業經本院於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七日作成釋字第一六六號解

釋在案。

依違警罰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所為「送交相當處所，施以矯正或令

其學習生活技能」之處分，同屬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，其裁決由警察官

署為之，亦與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之本旨不符，應與拘留、罰役之裁決程

序，一併改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。前述解釋之拘留、罰役及本件解釋

之處分裁決程序規定，至遲應於中華民國八十年七月一日起失其效力，

並應於此期限前修訂相關法律。本院釋字第一六六號解釋應予補充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人民身體之自由，應予保障，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，非

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，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

得審問處罰，憲法第八條第一項定有明文。違警罰法所定之違警罰中，

釋字第二五一號解釋




